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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次覆議案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 
星期 會次 時間 項目 備考 

年 月 日 

111 1 14 五 

 

9:00 

｜ 

17:00 

代 表 報 到   

預備會議 
1. 報告議事日程。 

2. 報告覆議案處理情形。 
 

審查會議 聯席審查議案。(覆議案)  

第一次會議 

1. 審議本會第 15 次臨時會議

決修正「屏東縣滿州鄉民

生育補助自助條例」第 4

條條文覆議案。 

2.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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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次覆議案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預備會議、審查會議及第1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4日星期五                      上午9時0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熊主席志謀(1)、古副主席宗勳(2)、陳代表榮華(3)、潘代表義輝(4) 

        李代表亞倫(5)、王代表彩華(6)、莊代表期文(7)。 

五、列席人員：(一)滿州鄉公所余鄉長增春，張秘書成森、主計室林課員怡君、 

                 財政課石課長博仁、原住民行政課潘課長玉珮。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陳組員淑美。 

六、會議主席： 

    大會主席：熊志謀主席。 

    審查會主席： 古宗勳副主席。                               紀錄：羅美娟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預備會議 

1.報告議事日程(如附件)。                                 報告人：本會劉秘書碧真 

2.報告覆議案處理情形。  

有屏東縣滿州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已於第15次臨時會議決通過修正第4條第一項第一款為

第一胎新臺幣三萬元，並於110年12月27日以滿鄉代字第11030099600號函送鄉公所辦理。 

滿州鄉公所於111年1月7日以滿鄉原字第11031664700號函復本會，並檢送有關本會修正屏

東縣滿州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4條條文窒礙難行之理由及說明，提案函請本會覆議。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9條之3項規定：『鄉（鎮、市）公所對第37條第1款至第6款及第10款之

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鄉（鎮、市）公所30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

明理由送請鄉（鎮、市）民代表會覆議。』 

有關屏東縣滿州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係屬地方制度法37條第5款之議決案；經本會初步查

核該等覆議案，與相關規定上符。另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9條第4項之規定：『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移送

之覆議案，應於送達15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7日內召集臨時會，並於開議3日內

作成決議。』 

正值本會休會期間，故爰依地方制度法第34條第4項集第39條第4項等規定：於7日內召集臨

時會、並於開議3日作成決議。 



 

(中間休息5分鐘，邀請鄉長及鄉公所有關課室主管列席說明。) 

九、聯席審查議案 

大會熊主席：依據本會議議事規則第48條之規定：『本會對鄉公所所送請覆議之案件，應

召開各審查小組聯席會議予以審查，審查時得邀請鄉長或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大會古主席：接下來進行的議程為聯席審查會，本會各代表皆為出席成員，並由本席擔任

召集人。依據本會議事規則第60條之規定：審查會並無出席人數的限制，本席宣布會議開始。 

大會古主席：請本會劉秘書宣讀第1號議案。 

第1號議案 

類別：原住民行政類 

提案人：鄉長余增春 

案由：本鄉屏東縣滿州鄉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業經貴會審議完成，經本所研議結果，確有

窒礙難行之處，請貴會覆議。 

理由：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9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二、因本所它項福利津貼人口數日益提高，致原預算數入不敷出，如生育補助金額提高，

恐必排擠它項福利津貼之預算。 

三、檢附屏東縣滿州鄉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乙份。 

辦法：請審議賜覆。 

大會古主席：針對本案，請鄉公所提出說明及報告。 

(鄉公所說明及報告)略。 

(代表討論)略。 

大會古主席：若無其他意見，依本會議事規則第49條規定：覆議案審查後，應提請大會以無記

名投票表決之。所以，本案移送大會進行表決。 

(中間休息5分鐘,布置投開票所) 

十、第一次會議 

1.無記名投開票 

大會熊主席：本次覆議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首先由本席擬定古宗勳副主席、莊期文

代表及李亞倫代表為本次投票的監察人員，古宗勳副主席為主任監察員。另外本會劉秘書、陳

淑美及羅美娟擔任管理員，劉秘書為主任管理員，三人分別為唱票、計票及發票人員。 

本會劉秘書報告： 

覆議案投票方式如下：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39條及本會議事規則第49條之規定：覆議案審查後，應提請大會以無記名

投票表決之，如出席代表三分之二，贊成維持原議決案、即維持原決議案。如同意票數未

達出席代表三分之二者，即不維持原決議案。 

(二)覆議案之無記名投票，由大會主席擬定3名代表擔任監察員，監察投票、開票工作。(其中1

人為主任監察員。)另指定本會行政人員擔任管理員，辦理投票、開票工作。(並指定1人為

主任管理員。) 

(三)席代表依唱名先後順序，在領票名冊上簽名後領取覆議案選票，並依規定進行秘密投票。

經唱名3次未經到場領取選舉票時，視同棄權。投票完畢應即當場開票。 

(四)覆議案選票無效之情事，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4條第1項之規定，即選票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無效： 

1.不用本會製發之選票者。 

2.圈兩欄以上者。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欄者。 

4.圈後加以塗改者。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劃寫符號者。 

6.將選票撕破不完整者。 

7.將選票汙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欄者。 

8.不加圈完全空白者。 

9.不用本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者。 

(陸續進行本會審議修正屏東縣滿州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4條條文覆議案之無記名投開票作

業) 

 

屏東縣滿州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第4條條文覆議案無記名投票表決結果  

大會熊主席：宣讀結果(宣讀內容如另外附件)。 

大會熊主席：臨時會之議程已告完畢，今天的覆議案臨時會會議到此，散會。 

十一、散會。 

  



 

審議修正屏東縣滿州鄉民生育補助 

自治條例第4條條文覆議案投票結果 

 
採無記名投票表決，在場代表 7人(1.2.3.5.6.7.)， 

贊成維持原決議案票數 7票，不贊成維持原決議案票數 0

票，贊成維持原決議案票數已達在場代表之三分之二以

上，維持原決議案。 
 

 

 

 

 

 

 

報告人：滿州鄉民代表會主席 熊志謀 

 

 

 

 

      中  華  民  國11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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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次覆議案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 1號 
類

別 
原住民行政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案由 

本鄉屏東縣滿州鄉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業經貴會審議

完成，經本所研議結果，確有窒礙難行之處，請貴會覆

議。 

理由 

一、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9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二、 因本所它項福利津貼人口數日益提高，致原預算數入 

     不敷出，如生育補助金額提高，恐必排擠它項福利津 

     貼之預算。 

三、檢附屏東縣滿州鄉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乙份。 

辦法 請審議賜覆。 

審查 

意見 
提請大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 

 表決 

 方法及   

 結果 

採無記名投票表決，在場代表 7 人(1.2.3.4.5.6.7.)， 

贊成維持原決議案票數7票，不贊成維持原決議案票數0

票，無效票0票，贊成維持原決議案票數達在場代表三分之

二以上，即維持原決議案。 



 

  



 

屏東縣滿州鄉鄉民生育補助自治條例 

第一條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生育，並落實照顧家庭福利政

策，特訂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補助對象如下： 

一、婚生新生兒父母一方在本鄉設籍，且連續居住滿六個月（以新生兒出生之日向前

推算，以戶籍登記為準），並辦妥新生兒設籍本鄉出生登記者。 

二、新生兒如為遺腹子其設籍規定與前款規定相同；未婚生子者新生兒母親亦同。 

三、外籍(或大陸)配偶因法令規定尚未設籍者，需有合法結婚登記滿六個月，且居留

證地址在本鄉轄內，以其配偶為申請人。 

四、申請補助以新生兒之父或母為申請人，申請人無法親自申請時，得委託他人代為

申請。 

養子女及設籍為寄居者不予補助。 

第三條 符合資格之父或母於新生兒出生後三個月內，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向本所

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及領據。 

二、新式詳細記事戶口名簿影本(新式戶口名簿詳細記事省略者，需另附最近一個月內

之戶籍謄本)。 

三、出生證明正本。 

委託代辦者，代理人之身份證正反影本及印章。 

第四條 凡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者，新生兒每人補助金額如下： 

一、第一胎新臺幣三萬元。 

二、第二胎新臺幣三萬元。 

三、第三胎新臺幣六萬元。 

新生兒如為雙胞胎或以上者，以新生兒數為補助單位。 

申請第三胎及以上之補助，新生兒之兄、姊須設籍本鄉滿二年以上可按實際胎次計

算；但新生兒之兄、姊初設籍本鄉未曾遷徙者不在此限，否則皆以第一胎計。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應撤銷或廢止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

受領之補助金。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補助。 

二、重複申領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第六條 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編列支應，但財源不足時，得停止全部或一部之發

放。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